松山湖项目物业物资采购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项目名称：松科苑项目物业物资采购项目
交货地点：松山湖科技金融集聚区指定位置

预算金额：¥242,730.00（含增值税）。

中标原则：以不含税总价最低者为中标候选人。投标人须同时报送含税总价及不含税总价。

二、采购内容
采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物业运营物资：礼宾杆、铁马、雪糕桶、防汛挡板、防汛沙袋、四分类垃圾桶、两分类垃圾桶、吸烟柱、吹手烘干机、擦手纸垃圾桶、感应式洗手液盒子、擦手纸盒子、纸巾盒、手机盒、挂钩、清洁中、维修中、小心地滑、禁止通行、高空作业、车辆慢行、请勿泊车等提示牌。具体规格、数量、材质要求详见《货物报价表》。供应商须严格按照清单提供全部运营物资，并负责运输、搬运至指定位置及成品保护工作。

特别说明：具体采购以实际需求为准，为了避免因实际情况需要有变动，采购人有权对采购物资的品种、数量进行调整，最终按实际供货及验收合格的数量进行结算。

三、质量及售后服务要求
（1）质保期：所有物资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免费质保6个月。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，中标人须在接到通知后48小时内免费维修或更换。

（2）样品确认：中标后3日内，中标人须提供主要物资的样品供采购人确认。经采购人书面确认后方可启动生产。若批量供货产品与确认样品不符，采购人有权要求退货，中标人须在7日内免费更换为符合样品的产品；逾期或更换后仍不符的，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。

（3）投标人须在报价文件中提供《质量及售后服务承诺函》（格式自拟），承诺遵守上述要求。

四、交货期限

全部物资须在 2026年6月20日前到货并完成搬运至指定位置。逾期交货的，每逾期一天按合同总金额的0.05%支付违约金，累计不超过10%。

五、验收

到货后开箱检验数量、型号、外观；安装后按清单、国标及封样样品验收。验收不合格的，中标人须在7日内完成整改或更换。

六、质量保证金
质量保证金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3%，采购人在支付验收款时直接予以扣留。质量保证金退还条件:质保期满(期限为6个月)且中标人未出现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的重大违约情形后，采购人须在30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质量保证金。

七、付款方式
预付款：合同签订后7个工作日内，支付合同暂定总金额的30%。

验收款：全部物资验收合格后，支付至实际结算金额的97%（即扣留3%质保金）。支付前双方应完成结算核对。

质保金：实际结算金额的3%，质保期满后30日内无息支付。

七、其他

中标人负责物资运输、搬运过程中的安全及成品保护。本需求书作为比价公告的组成部分，与比价公告具有同等效力。
